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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平面停車場設計 

 
4.1 地基、地坪鋪面設計 
4.1.1 設置標準 

一、 透水材料鋪面：使用於堤外、公園平面停車場。 

二、 瀝青混凝土：用於使用年限較短、臨時性停車場或現址已有較堅

硬底層之停車場，較適用於小汽車停車場鋪面，不宜使用於含機

車停車場之鋪面。 

三、 混凝土：用於使用年限較久、現址底層較軟弱或有大載重需求之

停車場，適用於機車、汽車及大客車停車場鋪面。 

四、 植草磚：汽車停車位得採用植草磚鋪面，惟不宜使用於行人走道

及乘客下車區。 

五、 財產使用年限： 

(一) 臨時用停車場：屬土地改良，財產使用年限 3 年。 

(二) 一般平面停車場：財產使用年限 8 年。 

4.1.2 設計規範 

一、 鋪面可採下列四種方式鋪設： 

(一) 透水磚： 

透水係數至少需達 8×10-2cm/sec（JIS A1218），抗壓強度至

少需達 250kgf/cm2（JIS R2206）。 

(二) 瀝青混凝土鋪面： 

以混凝土（140kgf/cm2）內設銲接鋼線網，厚度 15cm，作為

瀝青混凝土面之基礎層，於其表面鋪設瀝青混凝土，厚度 5cm，

混凝土部分應依本府施工規範第 03050章規定施作，瀝青混凝

土部分應依本府施工規範第 02741及 02742章規定施作。 

(三) 混凝土鋪面： 

1. 底土夯實整平後，應依本府施工規範第 02331章規定檢測壓

實度達最大乾密度 95%以上，混凝土（210kgf/cm2）內設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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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鋼線網，厚度 15cm，適用於機車及小汽車停車場鋪面。 

2. 先將底土夯實整平(高低差約 0~50cm)，應依本府施工規範

第 02331章規定檢測壓實度達最大乾密度 95%以上，再綁紮

雙層 3 號鋼筋後，鋪面採澆置厚度 15cm 之 280 kgf/cm2 混

凝土，混凝土表面需整平粉光拉毛，得視基地需求於地坪完

成面施作耐磨面層(例如環氧樹脂地坪、灑金鋼砂等工法)，

適用於大客車停車場。 

(四) 植草磚： 

於底土夯實後，應依本府施工規範第 02331章規定檢測壓實度

達最大乾密度 95%以上，並依設計圖說鋪設碎石層、不織布及

襯墊砂層，其表面鋪設植草磚後，再於將其間隔縫隙或植草孔

回填沃土、植草或草種，植草磚部分應參考本府施工規範第

04220章(中空型)及第 02786章(非中空型)規定施作。 

二、 排水設計 

(一) 洩水坡度大小約 ，視基地大小決定。 

(二) （二）排水溝設計：排水溝坡度應為 0.5%以上，如面積大則

視需要增設區內排水溝。 

(三) 排水型式得採用地表逕流及透水鋪面等 2 種方式設計： 

1. 地表逕流：將雨水藉由於地表鋪面之洩水坡度導引至排水溝

後排出基地之外。 

2. 透水鋪面：雨水降落後由地表吸收滲透至透水層下之排水系

統，增加地表水份滲透量。 

(四) 透水鋪面設計 

1. 透水混凝土鋪面設計： 

(1) 材料： 

a. 膠結材：為水泥複合材，主要成分為水泥及礦物摻料，

無機水泥添加劑聚合化合而成之特殊固化膠結劑，為

避免二次污染，不得使用環氧樹脂等油性之膠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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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顏色：載重層為水泥原色，面層可以視美觀上的需要

選色。 

c. 填充材：載重層為混凝土碎石級配，面層為精選高硬

度級配骨材。 

d. 試驗：須於現場作一樣品試體進行試驗，鋪面底層以

鋪設碎石級配為原則，並依本府施工規範第 02726 章

規定檢測下列材料及施工之檢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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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檢驗項目 檢驗方法 規範之要求 頻  率 

級
配
粒
料
底
層 

級配料篩析試驗  
CNS 485  

CNS 486  

依本規範及契

約圖說之

規定  

 

1. 數量未達
120 m

3

時
免檢驗。 

2. 數 量 達
120 ～
600m

3

檢驗
1次。  

3. 數量超過
600m

3

時，
每 600 m

3

加驗1次。 

液性限度  CNS 5087  

塑性指數  CNS 5088  

C.B.R.值  CNS 12382  

洛杉磯磨損率  CNS 490  

含砂當量  AASHTO T176 

壓實度  
CNS 11777-1  

CNS 14732  

最大乾密度 95

﹪以上  

1. 數量未達
200m

2

時免
檢驗。 

2. 數 量 達
200 ～
1000m

2

檢
驗1次。  

3. 3. 數 量
超過 1000 
m

2

時，每
1000 m

2

加
驗1次。  
 

厚度  
 

辦理工地壓實

度試驗時

一併辦理

厚 度 檢

驗。如取樣

點下有地

下 構 造

物，不足以

代表取樣

厚度時，則

得避開另

於鄰近再

予取樣。如

工地壓實

度不符契

約 約 定

時，則該次

檢驗之厚

度不予採

認，於工地

壓實度複

驗時再行

查驗。  

+1.0～-1.5cm 

，平均值不得小

於設計厚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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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重層(測試報告應載明材質、配比、尺寸、厚度等資料) 

測試項目 測試標準 引用規範 

抗壓強度 210kgf/cm
2以上 CNS1232 

抗彎強度 22kgf/cm
2以上 CNS1233 

透水係數 15*10-2cm/sec CNS14995 

 

 

面層(測試報告應載明材質、配比、尺寸、厚度等資料) 

測試項目 測試標準 引用規範 

抗壓強度 300kgf/cm
2以上 CNS1232 

抗彎強度 35kgf/cm
2以上 CNS1233 

透水係數 10*10-2cm/sec CNS14995 

(2) 施工圖說： 

    
備註：每3*3公尺施作伸縮縫(寬3mm以上、深1cm以上)，以自

應性膠結砂填縫。 

 

2. 結構性空調透水鋪面(參考圖詳圖 4.1-1) 

(1) PP 塑膠導水管組合架構上分為方塊式、網織式及亂石型

等 3 種，廠商需事先送審使用之型式供機關核定後，方可

施作。 

載重層 (小客車使用至少10cm以上)

第一類不織布舖設

路基整理  

面層 t=2 cm
防護面漆

級配層10cm夯實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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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導水管架構型式之提供，以各導水管之間距不可超過 18

公分之型式為原則。 

(3) 本鋪面底層進行路基整理後最大乾密度應達 90%以上，鋪

設 8~12cm 之級配並壓實達最大乾密度應達 95%以上，再

鋪設 10cm(±2cm)碎石層(其粒徑範圍達 1~3cm)並壓實，並

依契約圖說埋設環保透水透氣空調導水管組合架構，於導

水管組合架構間隔澆置厚度 12cm 之 210 kgf/cm2 以上之

混凝土(每 m3 加入 1kg 防裂纖維絲)，面層需整平拋光，

並得視基地實際需求灑彩色硬化色粉(3kg/m2，色料得為

德國拜耳或同等品)及養護劑(0.2 kg/m2)，或以混凝土表面

整體粉光作為完成面。 

(4) 施工圖說： 

(5) 基地面積達 100m2 以上之停車場，其結構性空調導水鋪

面須依本府施工規範第 02751 章─水泥混凝土鋪面一節

規定施作伸縮縫，間距為 3m。 

(6) 透水鋪面所使用之不織布材料： 

       ─地工織物規定辦理，詳如下表： 

 

 

 

 

路基整理 N=90%

碎石層10cm±2cm，粒徑  1~3cm

級配層8~12cm夯實整平

載重層：210kgf/cm2以上細料混凝土，每m3加入1kg防裂纖維絲(12cm)

環保透水透氣空調導水管組合架構

面層：透明封面養護劑 0.2kg/㎡
      鋪面為彩色硬化色料 3kg/㎡

ψ



4-7 
 

 

三、 植草磚鋪面〈參考本府施工規範第 04220 章及第 02786 章一節訂

定，參考圖詳圖 4.1-2 及 4.1-3〉 

(一) 材料： 

1. 混凝土磚(連鎖)：符合 CNS 13295 A2255，厚度 60mm 以上

之[B][C]級品。 

(1) 碎石級配料底層：厚度依契約圖說所示，但不得少於

200mm。  

名稱 檢驗項目 檢驗方法 規範之要求 頻  率 

地
工
織
物 

拉力強度 CNS 13300 A3339 ＞140kg/5cm 4. 數量未達

1000m
2

時，免送

驗。 

5. 數 量 達

1000 ～

5000m
2

檢

驗1次。 

6. 數量超過

5000 m
2

時，每5000 

m
2
加 驗 1

次。 

伸長率 
CNS13483 A3346 

CNS13300 A3339 
＜30﹪ 

正向透水率 

（定水位高為 50mm） 
CNS13298 A3337 ＞1×10-2 cm/sec 

單位面積質量 CNS 14279 A3379 ＞300 g/m2 

工
程
用
非
織
物 

抗拉強度 

（抓式法） 

類別Ⅰ 

CNS 13483 A3346 

60 kgf/cm2以上 

類別Ⅱ 80 kgf/cm2以上 

類別Ⅲ 120kgf/cm2以上  

類別Ⅳ 160kgf/cm2以上 

伸長率 

（抓式法） 

類別Ⅰ 

CNS 13483 A3346 

40~100﹪ 

類別Ⅱ 40~100﹪ 

類別Ⅲ 40~100﹪ 

類別Ⅳ 40~100﹪ 

撕裂強度 

（梯形法） 

類別Ⅰ 

CNS 13299 A3338 

25 kgf以上 

類別Ⅱ 35 kgf以上 

類別Ⅲ 45 kgf以上 

類別Ⅳ 55 kgf以上 

瑕疵（每公尺容

許扣點數） 

類別Ⅰ 

CNS 5618 L3086 

6 點/m以下 

類別Ⅱ 5 點/m以下 

類別Ⅲ 3 點/m以下 

類別Ⅳ 2 點/m以下 

正向透水率 

（定水位高為 50mm） 
CNS13298A3337 

1×10-2 cm/sec以

上 

耐紫外線性（紫外線碳

弧燈連續照射 200

小時） 

CNS9024 L2053 

外觀無變化，抗

拉強力不得

低於原規定

之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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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細砂層：厚度依契約圖所示，但不得少於 40mm。 

2. 混凝土磚(非連鎖)：符合 CNS 13295 A2255，厚度 60mm 以

上之[B][C]級品。 

(1) 混凝土墊層：厚度依契約圖說所示。  

(2) 銲接鋼線網：符合 CNS 6919 G3132，尺寸依契約圖說所

示。  

(3) 1：2 水泥砂漿：厚度依契約圖說所示。 

3. 空心混凝土磚之型式、尺度、質量依契約圖說所示，停車位

使用植草磚之舖面以採大尺寸單元植草磚施作為原則。進場

混凝土磚應無斷角與破裂，並維持完好無缺、保持乾燥。以

吊掛式工事型 LED 燈具為原則。 

(1) 空心承重混凝土磚應符合 CNS 8905 A2137，C 種普通重

質橫筋磚之規定。 

(2) 空心非承重混凝土磚應符合 CNS 8905 A2137，A 種普通

輕質基本磚之規定。 

(二) 植草磚的檢查及安裝應依本府施工規範第 04220 章─混凝土

磚(中空型植草磚)及第 02786 章─高壓混凝土地磚(非中空型

植草磚)規定辦理。 

(三) 檢驗 

名稱 檢驗項目 依據之標準 規範之要求 頻率 

植草磚 

(中空型) 

A種 

 

抗 壓

強度 

CNS 8905 

A2137 

40kgf/cm
2

以上 

1.數量未達
500塊時免檢
驗。 
2.數量達500
～1000塊檢驗
1次。 
3.數量超過
1000塊時，每
1000塊加驗1
次。 

C種 

 

80kgf/cm
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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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檢驗項目 依據之標準 規範之要求 頻率 

植草磚 

(非中空型) 

外觀、尺

度、許可

差 

CNS 13295 

A2255 

 

外觀不得有影

響強度及其特

性之裂紋。 

尺度依契約圖

說規定辦理。長

度及寬度許可

差應為標示尺

度之±2mm,厚度

許可差應為標

示厚度之± 

3mm。 

1.數量未達

1000 m2時，免

檢驗。 

2. 數 量 達

1000m2檢驗 1 

次。 

3.數量超過

1000 m2，每

1000 m2加驗1

次。 

抗壓強度 

平均值應在450 

kgf/cm
2以上，且

不得有任一試

樣測試值低於

400 kgf/cm
2者。 

吸水率 

平均值應在

7.0%以下，且不

得有任一試樣

測定值超過

9.0%者 。 

耐磨性 

每50cm
2不得超

過15cm
3，且厚

度磨耗平均值

不得超過3mm 

。 

(四) 高壓混凝土地磚鋪面 

依設計圖說進行路基整理、鋪設碎石層、第四類不織布(雙層

鋪設)及襯墊砂層後，進行高壓混凝土透水磚鋪設。 

1. 材料： 

(1) 混凝土磚(連鎖)：符合 CNS 13295 A2255，厚度 60mm 以

上之[B][C]級品。 

a. 碎石級配料底層：厚度依契約圖說所示，但不得少於



4-10 
 

200mm。  

b. 細砂層：厚度依契約圖所示，但不得少於 40mm。 

(a) 混凝土墊層：厚度依契約圖說所示。  

(b) 銲接鋼線網：符合 CNS 6919 G3132，尺寸依契約圖

說所示。  

(c) 1：2 水泥砂漿：厚度依契約圖說所示。 

(2) 混凝土磚(非連鎖)：符合 CNS 13295 A2255，厚度 60mm

以上之[B][C]級品。 

a. 混凝土墊層：厚度依契約圖說所示。  

b. 銲接鋼線網：符合 CNS 6919 G3132，尺寸依契約圖說

所示。  

c. 1：2 水泥砂漿：厚度依契約圖說所示。 

2. 檢查待鋪設高壓地磚、界石之路基、透水材料、土木工程用

非織物（CNS 11228 A2183 第 4 類別，雙層鋪設）、襯墊砂

層、銲接鋼線網、混凝土墊層表面是否夯實或對鋪面有不良

影響之情況。 

(1) 契約圖說規定為透水式鋪面(底層非為混凝土、水泥砂漿

之乾式施工法)時之情況：路基整理之壓實度應達 90%以

上，透水材料之壓實度應達 95%以上。 

(2) 契約圖說規定為非透水式鋪面 (底層為混凝土、水泥砂漿

之濕式施工法)時之情況：路基整理之壓實度應達 95%以

上。 

3. 施工前應先測量放樣,對原有基礎地坪高程不足者，依契約

圖說規定鋪足透水材料或澆足混凝土墊層；超過者須予以處

理至規定高程。於混凝土基礎面標示主要分割線及各部分高

程，供鋪貼之基準，並經查核後方可施作。 

4. 高壓混凝土地磚鋪面的檢查及安裝應依本府施工規範第

02786 章─高壓混凝土地磚規定辦理。 

5. 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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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檢驗項目 依據之標準 規範之要求 頻率 

高壓混凝

土地磚 

外觀、尺

度、許可

差 

CNS 13295 

A2255 

 

外觀不得有影

響強度及其特

性之裂紋。 

尺度依契約圖

說規定辦理。長

度及寬度許可

差應為標示尺

度之±2mm,厚度

許可差應為標

示厚度之± 

3mm。 

1.數量未達

1000 m2時，免

檢驗。 

2. 數 量 達

1000m2檢驗 1 

次。 

3.數量超過

1000 m2，每

1000 m2加驗1

次。 

抗壓強度 

平均值應在450 

kgf/cm
2以上，且

不得有任一試

樣測試值低於

400 kgf/cm
2者。 

吸水率 

平均值應在

7.0%以下，且不

得有任一試樣

測定值超過

9.0%者 。 

耐磨性 

每50cm
2不得超

過15cm
3，且厚

度磨耗平均值

不得超過3mm 

。 

4.1.3 設計注意事項 

一、 先進行現地之地基、地籍測量，再以現地條件決定是否需進行挖、

填方及地基補強材料之鋪設。 

二、 透水性材料之使用考量耐用性，以停車格位內之使用為主。 

三、 高壓混凝土地磚填砂時，使淨砂完全填滿地磚間縫隙後，掃除餘

砂及切除高出高壓混凝土地磚之雙層土木工程用非織物。 

四、 排水方向及排水溝流量之設計需加以注意，以免使地面上之穢物

隨雨水流向鄰近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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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車位、動線及進出口 
4.2.1 設置標準 

一、 車位停車位尺寸及相關設置規定 

(一) 大型客車停車位 

每輛停車位寬 3~4 公尺以上，長 12 公尺以上（參考道路交通

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90 條、「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臨時路

外停車場辦法」第 6 條），倘因場地空間因素無法設置外，大

客車停車位建議依寬 4 公以上，長 12 公尺以上設置。 

(二) 小型車停車位 

規定每輛停車位寬 2~2.5 公尺以上，長 5~6 公尺以上（參考道

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90 條、「利用空地申請設置

臨時路外停車場辦法」第 6 條），倘因場地空間因素無法設置

外，小型車停車位建議依寬 2.5公以上，長 5.25公尺以上設置。 

(三) 機車停車位 

機車停車位寬 1~1.5 公尺以上，長 2~2.5 公尺以上（參考道路

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90 條、「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臨

時路外停車場辦法」第 6 條），倘因場地空間因素無法設置外，

機車停車位建議依寬 1 公以上，長 2 公尺以上設置。 

(四) 自行車停放架（參考「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

規範」規定） 

1. 基本自行車空間：長 1.85 公尺、寬 0.6 公尺。 

2. 並排自行車空間：並排停放時，以長 1.85 公尺、兩車中心

間距 0.4 公尺、兩側寬各 0.3 公尺設計之。 

3. 自行車架設方式，應依本機關訂定之「自行車停放架規範」

為準。 

4. 依停車場及道路實際條件得設置斜向自行車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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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自行車空間                  並排自行車空間        (單

位: 公尺)                     (單位: 公尺) 

(五) 自行車停放區 

每區寬度視空間條件規劃，長度 2~2.5 公尺以上（參考道路交

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90 條）。 

(六)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 

1. 公共停車場應保留 2%停車位（前開停車位計算時如遇小數

點時，應無條件進位），作為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

車位，車位未滿 50 個之公共停車場，至少應保留 1 個身心

障礙者專用停車位。（參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6

條）。 

2.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停車位設於靠近出入口之便捷處所(參

考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第 8 章停車空間)。 

3.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標誌及標線之設置，應依據「道路交

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18 之 1 條及第 190 條、「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

理辦法」等規定辦理(詳附圖 4.2-1)。 

4. 身心障礙者專用汽車停車位 

(1) 單一停車位：汽車停車位長度不得小於 6 公尺、寬度不得

小於 3.3 公尺，包括寬 1.5 公尺的下車區，下車區斜線間

淨距離為 0.4 公尺以下，標線寬度為 0.1 公尺，倘因場地

空間因素無法設置外，身心障礙者專用汽車停車位建議依

寬 3.5 公以上，長 6 公尺以上設置。 

(2) 相鄰停車位：相鄰停車位得共用下車區，長度不得小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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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寬度不得小於 5.5 公尺，包括寬 1.5 公尺的下車區，

車位豎立標誌應於室外停車位旁設置具夜光效果之身心

障礙者專用停車位標示。 

(3) 車位地面標誌：停車位地面上應設置藍底白色身心障礙者

專用停車位標誌，標誌圖尺寸不得小於 0.9公尺 x0.9公尺，

停車格線之外框顏色為白色，內框顏色為藍色，與地面具

有辨識之反差效果，下車區應為白色斜線及直線，予以區

別。 

5. 身心障礙者機車停車位 

(七) 大型重型機車停車位： 

1. 停車位寬度 2~2.5 公尺(±0.1 公尺)，長度為 2.5 至 3 公尺(±0.1

公尺) 

2. 地面應加繪白色專用車輛標字或圖案（如大型重型機車專

用）。 

3. 利用停車場畸零空間不影響一般汽車格位配置彈性設置。 

(八) 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 

1. 停車位應為寬度二點五公尺以上，長應為五點五公尺以上。 

2. 停車位白色標線內劃設粉紅色內框；內框寬度至少為 10 公

分。 

3. 應保留 2%之汽車停車位作為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之

停車位。 

4. 停車位應於適當處所設置或標示無遮蔽、易於辨識之標誌，

註明停車對象及管理規定。 

車種別 劃設線型及設置原則 尺寸 

大型客車停

車位 
白實線，線寬10公分 

長12公尺 

寬3~4公尺 

小型車停車

位 
白實線，線寬10公分 

長5~6公尺 

寬2~2.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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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停車

架 

停車空間 

停車架 
長1.85公尺 

寬0.6公尺 

自行車停車

區 

1. 白實線，線寬10公分 

2. 地面應加註「自行車停放區」等字

樣 

長2~2.5公尺 

寬度視空間條件

畫設 

機車停車位 
1. 白實線，線寬10公分 

2. 劃設於非車道上者，得採用線寬5

公分。 

長2~2.5公尺 

寬1~1.5公尺 

身心障礙者

停車位 

1. 外框白實線，內框藍實線，合併繪

設 

2. 線寬10公分 

3. 地面得加繪藍底白色身心障礙者

專用停車位標誌 

4. 應配合設置標誌告示 

長度不得小於6

公尺、寬度不得

小於3.3公尺，包

括寬1.5 公尺的

下車區 

大型重型機

車專用停車

位 

1. 白實線，線寬10公分 

2. 地面應加繪專用車輛標字或圖案

（如大型重型機車專用） 

3. 得配合設置標誌告示 

長2.5~3公尺 

寬2~2.5公尺 

車種別 劃設線型及設置原則 尺寸 

孕婦及育有

六歲以下兒

童者停車位 

1. 停車位白色標線內劃設粉紅色內

框；內框寬度至少為10公分 

2. 應配合設置標誌告示。 

停車位寬度2.5

公尺以上，長5.5

公尺以上 

二、 動線（參考「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辦法」第 6 條 

(一) 大客車車道之寬度 

1. 車道寬度 10 公尺以上。 

2. 內側曲線半徑不得小於 10 公尺。 

(二) 汽車車道之寬度： 

1. 單車道寬度 3.5 公尺以上。 

2. 雙車道寬度 5.5 公尺以上。 

3. 內側曲線半徑不得小於 5 公尺。 

(三) 機車車道之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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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寬度應為 1.5 公尺以上。 

(四) 自行車車道之寬度： 

1. 單車道寬度應為 1.2 公尺以上。 

2. 雙車道寬度應為 2.0 公尺以上。 

三、 進出口 

(一) 停車場出入口規定如下：（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

辦法第 5 條） 

1. 應距順向道路交叉口 5 公尺以上。 

2. 臨接道路未設置人行道者，應自建築線至少退縮 1.5 公尺以

上。 

3. 應自建築線後退 2 公尺之汽車出入口中心線上一點至道路

中心之垂直線左右各 60 度以上範圍，無礙視線設置緩衝空

間（含人行道）。 

4. 出入口至車輛管制設施應至少規劃停等空間（不含人行道及

緩衝空間）。小型車為 6 公尺乘 6 公尺；大客車為 6 公尺乘

12 公尺，但設有內藏式轉盤者，不在此限。 

5. 前項第 2.及第 3.點之建築線，得以道路境界線代替之。 

(二) 停車場出入口鄰接道路寬度規定如下：（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臨

時路外停車場辦法第 4 條） 

1. 供大客車停放者，應臨接 10 公尺以上實際寬度之道路。 

2. 供小型車停放者，應臨接 6 公尺以上實際寬度之道路。 

3. 前述臨接之道路實際寬度(不含退縮)，應維持聯通同寬或較

寬之聯外道路寬度。 

(三) 大客車寬度： 

應考量基地條件及大客車操作空間評估出入口之寬度。 

(四) 汽車寬度： 

1. 出入口之單向車道淨寬不得小於 3.5 公尺。 

2. 出入口之雙向車道，若車道中間未設置管制票亭，其淨寬不

得小於 6 公尺；若車道中間設置管制票亭，其淨寬不得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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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尺。 

(五) 機車出入口： 

機車停車位之出入口寬度及通達無障礙機車停車位之車道寬

度均不得小於 1.8 公尺。(參考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六) 自行車出入口： 

1. 自行車出入口以設置專用出入口為原則，並避免與停車場其

他車輛動線交織。 

2. 如經本機關認定無妨礙行車安全條件，自行車進出動線得與

機車共用。 

 

4.2.2 設計規範 

一、 停車位之配置方式 

(一) 停車之方式 

1. 停車之方式可分為平行停車、直角停車、斜角停車等三種型

式（圖 4.2-2），機車停車位及大客車停車位排列方式詳圖

4.2-3 及圖 4.2-4。 

2. 汽車停車排列方式以 90°停車為優先考量。 

(二) 停車位配置方式 

若基地條件許可，車道之兩側均應設置車位，較為經濟。 

(三) 其他 

1. 汽車停放與機車停放分區規劃，以利於現場管理，互不干擾

之設計為原則。 

2. 車行動線方向盡量不交錯，以維安全。 

二、 場內動線 

(一) 車行動線應簡單，避免反覆繞行。 

(二) 減少衝突點發生。 

(三) 出入動線應盡可能與進出車位之「停車動線」分開。 

(四) 出入動線應直接簡短。 

(五) 車行動線與人行動線盡量分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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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出入動線之車道應具有不小於 5 公尺之內側轉彎半徑。 

(七) 機車車道之內側轉彎半徑應不小於 2 公尺。 

(八) 依收費方式之不同（收費系統、人工），於出入口動線之設計

應不同。 

三、 進出口 

(一) 小型車進出口之設置位置以次要幹道或巷道為原則，可緩和其

對主要道路交通之干擾。 

(二) 大客車進出口之設置位置，應臨接 10 公尺以上實際寬度之道

路，臨接之道路實際寬度（不含退縮），應維持聯通同寬或較

寬之聯外道路寬度。 

(三) 進出口處平坦而無障礙，並保持足夠之安全視距，並裝置警告

及減速設備。 

(四) 進出口以分開設置為優先考量，同時應於進出口處留設緩衝空

間。 

(五) 進出口之數量應按尖峰小時進出流量及周邊街道之交通量規

劃。 

(六) 出入口兩側至少 5 公尺內應嚴禁路邊汽車及機車之停放及停

止。 

4.2.3 設計注意事項 

一、 進出口位置考量與鄰近民宅之關係，避免形成「路沖」。 

二、 基地內若有老樹，開挖前，依「臺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相關

規定辦理樹籍資料調查及樹木保護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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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標誌、標線設計 

4.3.1停車場常用標誌種類及設置原則 

一、 停車區標誌設置原則 

(一) 標誌牌面下緣與地面淨高維持 190 公分至 210 公分為原則，但

牌面單獨立桿或附掛桿件以 200 公分為宜(停車須知標誌以，

以設置於非行人通行空間，牌面下緣與地面淨高維持 120 公分

為原則)。 

(二) 標誌牌及附牌（輔助標誌）安裝位置及內容依現場而定，採獨

立立桿為原則並均應以鋼管或利用其他物體固定之。 

(三) 標誌規格參考「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辦理；相關

施工規範依「臺北市停車管理工程處標誌設置特定規範」辦理，

指示牌內容需經停管處審查後始得施作。 

二、 場內標誌 

(一) 場名、停車須知標誌 

1. 設置 1 面，內容應面向道路。 

2. 應設於停車場內之出入口附近及使用者最為易見之處，以方

便使用者閱讀。 

3. 標誌樣式詳附圖 4.3.1-1、圖 4.3.1-2。 

(二) 身心障礙者、孕婦及親子、大型重型機車及其他特殊專用停車

位標誌 

1. 每格設置 1 面為原則，視格位配置情形得 2 格設置 1 面，內

容應面向停車格位。 

2. 標誌樣式詳附圖 4.3.1-3、圖 4.3.1-4、圖 4.3.1-5、圖 4.3.1-6 

三、 場外標誌 

(一) 停車場指引標誌 

1. 指引標誌視需要設置於停車場周邊道路 500 公尺範圍內之

適當地點，設置指引標誌之總數量以不超過 5 面為原則。 

2. 牌面淨高在人行道上方須維持 200 公分以上，在車道上方須

維持 460 公分以上，且不得遮蔽現有之標誌、號誌、監控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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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及安全設施等。 

3. 設置規定參考「臺北市停車場指引標誌申請設置作業程

序」。 

4. 標誌樣式詳附圖 4.3.1-7。 

(二) 其他 

四、 標誌之構造及規格 

(一) 標誌之辨識 

為使設置於室內之標誌於日、夜間均能清晰閱讀，建議使用反

光材質製作之標誌，且不得影響標誌原圖案之形狀及顏色。反

光材料顏色標準則依中央標準局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4345

第 8、9、11 型之規定。 

(二) 標誌之材料 

1. 鋁板 

(1) 應符合 CNS 2253 H3025 之規定，採用 8 號鋁合金平板、

厚度 3.2mm 以上。 

(2) 剪切後之邊緣應平滑無裂痕，沖孔或鑽孔均應圓滑無裂痕

或金屬扭曲現象。 

(3) 鋁板不得焊接或鉚接，各角需作圓角處理，牌面角隅以半

徑約 3cm 圓弧處理。另板面如大於國內生產鋁板尺寸致無

法製作剪裁者，經機關指派之人員同意後始得以鉚接方式

處理。 

2. 反光片 

(1) 甲類反光片應符合 CNS 4345 第 8、9、11 型之性能規定。 

(2) 反光片應能抵抗氣候變化，背層應備有附著保護層。反光

表面應平整光滑，具全天候反光特性。 

(3) 耐候性要求廠商應提供經認證之實驗室出具最近 3 年內符

合耐候性規定之檢驗報告。 

(4) 廠商於第一次開工前應提供 A4 尺寸之各種顏色之樣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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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一齊提交機關核可。樣品應有代表性。 

(5) 廠商應依照製造廠商技術文件施作方法黏貼反光片，應使

與標誌版面密切黏結。 

(6) 反光片應貼於整個標誌板面上，在標誌板相交邊緣修剪部

分，應與邊緣切齊。 

(7) 反光片搭接： 

a. 標誌板面高度或寬度小於 1.2 m 時，貼用之反光片不

得有接縫。 

b. 若黏貼反光片必須搭接時，以水平搭接為原則，以上

層在外之上下疊接方式黏貼，搭接部分寬度不得小於 

5 mm。 

c. 使用滾筒黏貼器時，可用對接方式黏貼，其接縫間隙

不得超過 1 mm。距離標誌板邊緣 5cm 以內部位不得

作續接。 

d. 標誌板面如貼有 2 張或 2 張以上反光片時，須注意其

顏色配合，使其在日間與夜晚均有一致外觀與光澤。 

(8) 反光片文字及圖案內容 

(9) 除契約另有約定外，反光片材料及施工之檢驗項目如下： 

名稱 檢驗項目 依據之標準 規範之要求 頻率 

甲類反

光片 

晝光色 

CNS 4345第

8、9、11型 

須符合設計圖

說及CNS 4345

第8、9、11型之

性能規定 

1.數量未達100

㎡時免檢驗。 

2.數量達100㎡

時檢驗1次。 

3.數量超過100

㎡時，每100

㎡加驗1次。

餘額不足 30

㎡ (含)可免

檢驗。 

4.檢驗結果其

中有任何一

項經檢驗不

合格者，即認

回歸反射係

數 

光澤度 

離型紙之剝

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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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性 

定該次檢驗

代表數量為

不合格，不予

計價，原已施

工部分亦應

拆除重作。廠

商應重新備

料抽驗，其檢

驗費用由廠

商自行負擔。 

5.機關得隨時

要求檢驗，檢

驗如合格，檢

驗費用由機

關負擔，檢驗

如不合格，檢

驗費用由廠

商負擔。 

收縮性 

可撓性 

耐候性 

1.提供經認證之

實驗室出具

最近3年內符

合耐候性規

定之檢驗報

告。 

2.檢驗結果其

中有任何一

項經檢驗不

合格者，即認

定該次檢驗

代表數量為

不合格，不予

計價，原已施

工部分亦應

拆除重作。廠

商應重新備

料抽驗，其檢

驗費用由廠

商自行負擔。 

3.機關得隨時

要求檢驗，檢

驗如合格，檢

驗費用由機

關負擔，檢驗

如不合格，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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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費用由廠

商負擔。 

3. 柱桿 

(1) 鋼管須符合 CNS 4435 規定。採用∮2"或∮2.5"級熱鍍鋅鋼

管（∮2"級外徑 6cm、∮2.5"級外徑 7.6cm、厚度 2.3 mm 以

上、鍍鋅量 350 g/m2 以上）。 

(2) 管徑∮2"或∮2.5"A 級熱鍍鋅鋼管露出地面部分須以黃黑

斜紋甲類反光片包覆（15cm＊100cm），距地面 60cm 起為

原則，如有需調整則依契約圖說為準。 

五、 標誌之固定方式 

(一) 標誌牌及附牌（輔助標誌）均應以鋼管或利用其他物體固定之。

另附掛標誌牌面下緣與地面淨高維持 190cm至 210cm為原則，

與其他標誌共桿附掛時，其淨高如無法維持，需取得機關同意

後始得掛設。 

(二) 鋼管應採用豎立或植筋方式立桿，且露出地面部分須以黃黑斜

紋甲類反光片包覆（15cm＊100cm），距地面 60cm 起為原則。 

(三) 豎立式標誌安裝（圖 4.3-4-1） 

1. 支柱、支架基礎施工，支柱或錨碇螺栓豎立於基礎內，在澆

置混凝土前，應適當支撐使其保持垂直。 

2. 支柱基礎應以混凝土澆置並確實填充完整。 

3. 支柱基礎混凝土澆置後經適當養護並達混凝土設計強度，始

得裝設標誌。支柱不得扭曲或歪斜。 

4. 支柱安裝均應垂直豎立於基礎上，並互相平行，其頂端齊平

於同一高度上，且支柱不得扭曲或歪斜。 

(四) 植筋式標誌安裝（詳圖 4.3-4-2） 

1. 植筋膠 

除契約圖說另有規定外，植筋膠可採樹脂錨固材料，並應符

合下列規定。 

(1) 樹脂錨固材料應以定量之多元酯類樹脂及催化劑分隔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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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一條樹脂包內而成。 

(2) 樹脂錨固材料應為速凝型，在 25℃時其塑造時間為 0.5～3

分鐘，凝固時間為 5～15 分鐘。 

(3) 樹脂錨固材料應符合 CNS 10141 A2151 高黏度型之規定。 

(4) 除契約另有約定外，各項材料及施工之檢驗項目如下表： 

名稱 檢驗項目 
依據之方

法 
規範之要求 頻 率 

植筋 拔出試驗  

試驗載荷重不

得小於設計值 

1.數量未達20支者時

免檢驗。 

2.數量達20～100支

抽樣檢驗1支。 

3.數量超過100支時

，每100支加驗1支

。 

樹脂

錨固

材料 

抗壓強度 
CNS 10142 

A3181 

510kgf/ ㎝ 2 以

上 

檢查試驗合格證明文

件。 

接著強度 
61.2 kgf/㎝2以

上 

2. 植筋之尺度及植筋孔之位置、方向、間距及深度，均應按契

約圖說之規定或依工程司之指示辦理。 

3. 植筋孔施鑽後，應將石屑、石泥及碎片清除潔淨。 

4. 除契約圖說另有規定外，植筋接著劑採樹脂錨固材料之施工

方法應符合製造廠商之施工說明書及下列規定施作。 

(1) 鑽孔完成清理後將樹脂整條裝入孔內，隨即插入植筋，並

用植筋將樹脂包小心推至孔底，以免中途破裂。 

(2) 使用迴轉速 120～150 轉/分之機具，以 5～10cm/秒之前進

速度，一邊旋轉植筋、攪拌樹脂，一邊推送植筋到達孔底，

旋轉約 30 秒鐘使樹脂確實混合均勻，安裝後之植筋不得任

意碰撞、移動。 

5. 支柱、支架基礎植筋施工時，植筋膠應確實填充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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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標線設置原則及規格 

一、 路側停車格標線設置原則 

路側停車場標線繪製係以停車格位線為主(停車格位線劃設請參

考 4.2.1 停車格位設置標準)，標字或圖案為輔，停車格位設置原

則整理如下: 

(一) 路邊停車格位劃設係於未禁停區域及考量道路寬度條件、各級

道路最外側車道之各車種規劃原則（含路型、服務水準、停車

供需、公共安全因素等考量）與地方需求評估設置。 

(二) 考量消防救災通行與消防車操作淨空及車輛通行順暢安全，6

公尺以下道路原則不劃設停車位，單行道保留淨寬至少 3.5 公

尺(雙向道為 5 公尺)以上空間供車行使用，爰於逾 6 公尺至 8

公尺道路，原則配合禁停管制規劃單側停車位，逾 8 公尺原則

規劃雙側停車位 

(三) 劃設路邊停車格位，應以不妨礙車輛、行人通行為原則(須保

留出入口供行人、居民通行)，無騎樓有人行道路段(人行道需

1.5 公尺以上)，有騎樓路段有人行道路段(人行道需 1 公尺以

上)使得進行停車格位規劃(有特殊需求者不再此限)。 

(四) 禁止劃設路邊停車格位之處所：1.橋樑、隧道之人行道。2.騎

樓。3.消防栓(含大樓消防出水口)前後 5 公尺範圍。4.公車停

靠區範圍。5.行人穿越道前後 5 公尺範圍。6.貨車裝卸貨格位

範圍。7.家長接送區範圍。8.捷運車站、公共場所出入口及設

有斜坡道之處所。9.市區腳踏車道(人車共道路段應至少保留 2

公尺淨寬)。 

二、 路外停車場標線設置原則 

路外停車場內之「標線系統」，係指以熱處理聚酯標線書寫於地面

上，指示行人或駕駛者應注意遵守之事項，如「注意慢行」或「限

速 15km/hr」之文字標示於地上，並清楚劃分場內之車道、匝道及

停車位等。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有關規定，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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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如下： 

(一) 指向線 

以白色箭頭劃設於車道上，用以指示車輛之行駛方向。本標線

設於車道交岔路口上，與「禁止變換車道線」配合使用時，車

輛須循序前進，並於進入交岔路口後遵照所指方向行駛。本標

線之式樣，依指示目的規定如下： 

1. 指示直行：直線箭頭，如圖 4.3-5。 

2. 指示轉彎：弧形箭頭，如圖 4.3-6。 

3. 指示直行與轉彎：直線與弧形合併之分岔箭頭，如圖 4.3-7。 

4. 指示轉出車道：弧形虛線箭頭，如圖 4.3-8。 

(二) 網狀線 

本標線為黃色，標繪於停車場出入口前之道路上，用以告示車

輛駕駛人禁止在設置本標線之停車場出入口前臨時停車，防止

交通阻塞。外圍線寬 0.2 公尺，內線依行車方向成 45 度傾斜，

線寬 0.1 公尺，斜線間隔 1 至 5 公尺(如圖 4.3-9)。 

(三) 禁止停車線 

劃設於道路緣石正面及頂面為原則，無緣石之道路，得標繪於

路面上，用以指示禁止停車路段，得加繪黃色「禁止停車」標

字。 

(四) 禁止臨時停車線 

(五) 本標線為紅實線，劃設於道路緣石正面或頂面為原則，無緣石

之道路得標繪於路面上，用以指示禁止臨時停車路段，得加繪

紅色「禁止臨時停車」標字。 

(六) 槽化線 

本標線線型分為單實線、Ｙ型線與斜紋線三種。其顏色應與其

連接之行車分向線、分向限制線或車道線相同。單實線、Ｙ型

線線寬均為 0.15 公尺，斜紋線之周圍邊線寬 0.15 公尺，斜紋

線寬 0.2 公尺，間隔 0.3 公尺，斜 45 度(如圖 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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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標線之規格 

(一) 熱處理聚酯標線(參照 CNS1333 第 3 種)規定訂定： 

1. 熱處理聚酯標線材料應為合成樹脂粉末、顏料、填充材料，

與反光玻璃珠等路面標線材料預拌，以適當之熱熔標線機加

熱熔融，鋪設於經清理潔淨之水泥或瀝青混凝土鋪面上時，

熱處理聚酯熔融物應具不受輪胎黏脫，且能承受輾壓、衝擊

而不會變形。 

2. 標線標繪後之顏色除設計圖另有規定外，須符合「道路交通

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最新色樣規定。 

3. 熱處理聚酯標線之品質除設計圖另有規定外，須符合 CNS 

1333 （採用表 3 第 3 種 3 號的品質）及以下規定： 

檢驗項目 標準 

壓縮強度 81.78kgf/cm²(含)以上。 

玻璃珠含量 
熱塑性塑膠標線材料中應預拌玻璃珠，其

含量應達總重量之 30%(含)以上。 

抗滑係數 45BPN（含）以上。 

4. 玻璃珠之品質須符合 CNS 4342（類號 R2095）之第 1 類玻

璃珠之規定。 

5. 黏層劑（底漆）：熱處理聚酯標線標繪前，應先以其專用之

黏層劑均勻塗於路面上作為黏結之用。黏層劑為乙烯合成樹

脂液與芳香碳化氫溶劑之混合物。 

 

4.4 電器照明設備及附屬設施 

4.4.1 設置標準 

一、 平面停車場採照光區域照度為 30lux。 

二、 參考標準： 

(一) CNS 15233 發光二極體道路照明燈具。 

(二) 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路照明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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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濟部能源局 104 年 2 月 17 日公告之全臺設置 LED 路燈

技術規範。 

(四) 公共工程委員會施工綱要規範第 16528 章 LED 路燈 

(五) 臺北市施工規範第 16525 章道路照明 

 

4.4.2 設計規範 

一、 LED 路燈 

(一) 為 75W LED 燈： 

(二) 燈具輸入電源： 

1. 市電電源： 

(1) 單相 220V 60Hz 交流電。 

(2) 電源供應器須採用分離式，並置於燈桿維修孔或基座箱內，

不得外露。 

2. 太陽能電源： 

(1) 太陽能板：>85W，OCV>18VDC。 

(2) 電池：免維修鉛酸電池(深度放電)電池，12V，60Ahr。 

(3) 防塵防水：控制器及連接器 IP67，電池箱 IP47。 

(4) 工作電壓 24VDC。 

(三) 燈具初始光通量：6,800~8,000lm。(廠商提供之 LED 燈具發光

效率及總消耗功率如符合本規範要求，初始光通量超過 8,000 

lm，廠商須於燈具內加裝調光器，將光通量調整至 8,000 lm 以

下)。 

(四) 燈具發光效率：95 lm /W 以上。 

(五) 燈具總消耗功率：75W 以下。 

(六) 色溫：中或低色溫。 

(七) 燈具絕緣阻抗：整組燈具須達 30MΩ以上。 

(八) 鎖固機構及配件須為不銹鋼材質 SUS 304。 

(九) 燈具須附防水保護開關，燈具至保護開關須含導線 (2/C 

3.5mm2PVC 電纜約 6 公尺，導線不得有接續)，燈具內須有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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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夾固定導線，防水保護開關及導線價格已包含於燈具內。 

二、 燈桿及基礎參考附圖。 

 

4.4.3 設計注意事項 

一、 燈桿位置： 

(一) 以符合照度需求，均勻布設於平面停車場周邊為原則。 

(二) 不得設於停車格內。 

(三) 必須設於平面停車場內時，應設相關防護及反光設施。 

(四) 以鄰近台電電源側並配合周圍環境設置配電箱，就近引進電

源。 

二、 迴路：壓降計算須符合 2%以下。 

三、 燈泡選擇:以採用 LED 燈為原則。 

四、 燈具選擇：鄰近住宅區之平面停車場，可考量採用 7 公尺以下之

燈桿，及考量採用遮蔽型(最大光度之涵蓋範圍為 0 度~65 度)或半

遮蔽型(最大光度之涵蓋範圍為 0 度~75 度)之燈具，以減少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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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 植草磚參考圖(規格圖及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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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標誌採用採用 8號鋁合金平板、厚度 3.2mm以上並貼附甲

類反光片 

*指示牌內容依停管處標準設置 經審查後使得施作 

*安裝位置依現場而定 

*內容依現場而定 採共桿為原則 

 

圖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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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 停車位排列方式



4-35 
 

 

 

圖4.2-3 機車停車位 

 
圖4.2-4 大客車平行停車排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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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公分) 

 

*本標誌採用鋁合金平板並貼附甲類反光片藍底白字右上角加

註市徽 

圖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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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位置依現場而定 

*本標誌採用鋁合金平板並貼附甲類反光片藍底白字，白色細

邊框，無外框線 

圖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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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公分) 

*本標誌採用鋁合金平板並貼附甲類反光片白底黑字及藍底白色

符號 

圖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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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公分) 

*本標誌採用鋁合金平板並貼附甲類反光片白底黑字及藍底白色

符號 

圖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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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公分) 

*本標誌採用鋁合金平板並貼附甲類反光片白底黑字及藍底白

色符號 

圖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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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公分) 

*本標誌採用鋁合金平板並貼附甲類反光片白底黑字及藍底白

色圖案 

 

圖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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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公分) 

*本標誌採用鋁合金平板並貼附甲類反光片藍底白字白色箭頭及距離

標示右上角加註市徽 

圖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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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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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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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3-5       圖4.3-6 

 

    圖4.3-7       圖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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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9 網狀線設置圖例 

 

 

 

 

 

 

圖4.3-10 槽化線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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